[bookmark: _GoBack]南溪山医院药品配送企业遴选项目采购需求

一、报名资料要求：
1.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及相关资质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明和联系方式；
3.所有复印件都必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4.投标人应按要求独立进行投标，不得围标、串标，违者一经查实，将取消投标资格。
二、项目需求：
1.服务内容：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年度计划采购西药（包括麻醉、精神等特殊药品）、中成药配送服务，按医院实际需求采购。
2.服务对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
3.遴选药品配送服务商：15家
4.服务期限：3年。
5.药品配送服务要求：
（1）保证配送药品的质量，以及特殊管理药品、高警示药品、冷链药品的安全；
（2）在药品配送及时性和配送准确度方面，应保证一般药品 (普通订单)24小时内送达，最长不超过48小时，节假日照常配送，确保满足医院的用药需求；急(抢)救药品2小时内送达，急用药品4小时内送达；对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及短缺(或罕见)药品等，具有一定的储备量，配送时限不超过4小时，并且原则上确保货票同行；
（3）严格按照计划单配送，做到精准配送；
（4）药品追溯码要与货票同步：药品追溯码要及时上传平台，做到药到码能同时在平台查到；
（5）在药品配送售后服务方面，应保证近效期、过期、破损、霉烂变质等药品的退换货在3个工作日内解决；药品调价若为采购平台价格变动，应当日处置；
（6）由药品配送供应商应提供服务承诺方案。
（7）供应商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对当场验收出现破损、2个月内采购的药品出现滞销等情况，供应商进行免费更换或退货。
（8）在合同期内如因国家或地方行政部门政策原因，采购人必须中止执行本合同的，成交供应商不得要求采购人给予经济赔偿。
（8）如供应商出现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任务的，采购人无须经供应商同意，可以向另一配送供应商要求配送。原配送供应商不得提出异议。
6.供应商企业要求：
（1）配送企业(供应商)应具有与配送药品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并有完整的物流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药品的现代物流管理(体系)。
（2）供应商要有一定的仓储能力和配送能力，拥有现代物流中心及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配备有一定量的药品普通配送车、冷链配送车、冷藏箱等设备，同时具有冷链药品全程监控体系。
（3）药品配送企业须严格执行“两票制”要求。
三、参会资料要求：
请有意向参会的公司报名后准备参会文件，参会文件应含有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时须提供）、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时须提供）、项目报价、服务方案、三年内类似业绩（以中标、成交通知书或签订的服务合同为准）、售后服务承诺、联系人及电话等。


